
申請樣本 (2020年9月) 

表格 BA26B 

 
  

此部分必須填報。如沒有(i)及(ii) 所示
的被定罪等記錄，請選擇(A)項 

 
如有(i)及(ii)所示的被
定罪等記錄，請選擇(B)
項及必須填報表格 RR26B 

 

印於註冊小型工程
承建商(個人)牌的
証件上的屆滿日期 



 
  

如申請人過去 3 年內有合
適的工作證明，可選擇(A)
項，便無須透過面試評估
而將姓名重新記入名冊。 

例子 2:擁有中級工藝測試證書(窗框工)資格，並仍從事與小型工程相關的工作; 

例子 3:擁有有效註冊 A級電業工程人員資格，並仍從事與小型工程相關的工作; 

例子 1:沒有證書/技工/職業資格,但曾參與進行
有關註釋(4)的小型工程/建築工程; 

如申請人過去 3 年內沒有合適的工作證明，須選擇(B)項，申請人需要透過
面試評估，合格後方可將姓名重新記入名冊。 

列出擬剔除之已獲註冊的小型工程項目，如擬申請重新記入名冊的小型工程項目保持不變則不用填寫。 

 

請使用註冊申請時的簽署 必須填上日期， 
即是簽署此表格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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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ILDINGS 
DEPARTMENT 

申請註冊為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個人）

將姓名重新記入名冊的申請 四
·本標準表格1共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個人）［即申請人］申請將其姓名重新記入名冊時使用·
·請以正楷填寫，並在適當方格內加上『寸』號·填寫前，請細閱（注意事項）．

I第1部定罪／幺E1里處分記tf | 
,

｀

申請人如在表格 BA26B 的第 3 段選擇 [B] 項．須填寫本部．

本人現詳細無迴地列出在遞交此申請之前的 3 年內涉及BA26B第3段所述的定罪／紀律處分記錄．如下：

觸犯霏行／判決日期 提出起訴的蠣蠣 承這商名稱． 有關．件／霏行及工捏｀ ·件有否涉及人命損失或
刑1il

（日dd月mm年yyyy) （如勞工虞） 本人擅當的矚位 爛亡記籙等的詳情 肢畔薑除？（有／沒有）

躅犯罪行．

I I I I I I I I I 
判決
I I I I I I I I I 

觸犯罪行
I I I I I I I I I 
判決 ．

II I I I I I II 

觸犯罪行．

I I I I I I I I I 
判決
I I I I I I I I 丨

0 如空位不敷應用，請額外填寫表格 RR26B 的第 1 頁．並隨相關表格一併呈交·每張附加頁須由申請人簽署．
戶- 加附加頁［］張

第 2 部申請人聲明

,｀申請人如在表格 BA26B 的第 3 段選擇[B]項．須填寫本部．

重要告示：
·任何人如作出虛假證明 1 聲明或就重要事實作出失實陳述即屬犯罪．當局在適用的情況下可予檢控或採取紀律行動．
·申請人應留意．就本申請及註冊程序向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的任何成員或政府的任何僱員提供任何利益·即屬千犯《防止賄

賂條例》（第201章）所訂的刑事罪行．一經定罪．可處罰款及／或監禁．
·如你遞交的表格／文件欠妥．或你的申請被選中作詳細的審查·你必須按屋宇署的要求儘快提交補充資料·否則．你可能須要出席小型

工程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的面試；屋宇署亦可能會拒絕你重新記入名冊的申請。

致：建築事務監督
本人謹此聲明．在本表格第1部所填報的資料均真確無誤．並在此簽署作實．

申請人姓名（中文） C）姓氏先行 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個人）註冊編號

MWC(W) ITilJ t [IT[] 
申請人姓名（英文） 0姓氏先行

簽署

任何失實核證或聲明可引致法律行動．紅

日期

| | | | | | | I | 
日dd 月mm 年yy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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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樣本 (2023年3月) 

表格 RR26B 
如表格 BA26B第 3部份選擇(B)項，必須填報此表格 

必須根據法庭的判詞或其他記錄於此列出詳情 

KOR YAN PAI 

個仁排 

必須填上日期， 
即是簽署此表格當日 

0 1 0 3 2 0 2 3 

請使用註冊申請時的簽署 

9 2 3 4   2 0 1 0 



I第3部 申讀文件核對表 I
必須的文件

1． 指明表格BA26B
2． 訂明費用105元

·可以易辦事，八達通或支票繳款；支票抬頭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或須遞交的文件
3． 屋宇署標準表格RR-26B -即本表格
4． 申請人的最新彩色正面近照

·如不提供近照，新註冊證將沿用之前的蘊照片
5． 修詛隗於建築安全／勞工 安全的最新知識的訓練課程的證明

·適用於第1部填有因建築安全／勞工安全而有被定罪／紀律處分 記錄的申請人，
請向屋宇署註冊小組查詢認可的課程

注意串項

＃＃任何人 如作出虛假聲明或就重要事項作出失實陳述即屬觸犯刑事罪行，可能會被 檢控．

1.遞交將姓名重新記入名冊申請的指定期限

由2019年10月21曰至2023年10月20日
寬免期間（該兩日亦包括在內）接獲的申
請·訂明費用將減收至＄70

(i)申請人可於註冊有效期屆滿起計的2年內 ．向屋宇署提出申請·要求將其 姓名重新記入名冊囑當收到所須的文件及申請費用後． 屋宇署會於 3個月
內處理其申請．

(ii)如未 能在註冊有效期屆滿起計的2年內遞交將姓名重新記入名冊的申請．申請人便應以指明表格BA26重新申請成為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個人）·
2申請人須填報以下的定罪／紀律處分紀錄

(i)根據（建築物條例）的規定．有被定罪／紀律處分的記錄；及／或
(ii)因觸犯由勞工處處長執行的條例及規例 ． 例如 （工廠及 工業經營條例）和（職業安全及健廢條例）所訂定有關職業安全的罪行而被定罪．（備

註： 一般來說 ． 有關 工程的進行或工程進行的方式所涉及的罪行均被視為與建築工程有關的罪行；不會考慮與建築工程無關的職業安全罪行·
例如未有確保有關人士配戴安全頭盔及使用護目鏡）

3.沒有合適的工作證明
(i) 如申請人没有合適 工作證明·申請人將須出席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的面試·以評估申請人是否適合將姓名重新記入註冊小型工程承建

商（ 個人）
(ii)如申請人沒有合適工作證明，但於遞交申請日期前的3年內·修畢有關的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進修課程．可獲屋宇署 批准豁免接受小型工程承建商

註冊事務委員會的面試 ．詳請可參閱屋宇署發出的相關通告函件．
4.一項 相關小型工程／建築工程的工作證明

(i)申請人曾參與進行以下的小型工程／建築工程、而該 工程與申請人取得上次註冊的小型工程項目相關，並已呈報屋宇署：
(a)第I ` ll或Ill級別小型工程
(b)檢查及核證訂明建築物或建築工程
(c) 強制驗 窗計劃下的 檢驗／修葺工程
(d)強制驗樓計劃下的修葺工程
(e)（建築物條例） 訂明的建築工程1專門工程

(ii) 如申請人被抽選作審查 申請人糜要提交有閱工程的申報表格／屋宇署的確認信副本；或由根據（建築物條例）負責該小型工程／建築工程的訂明
建築專業人士／訂明註冊承建商以指定表格為申請人作出 書 面證明 以供核實·如提交的資料欠妥．申請人或須要出席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事務委
員會的菌試·

5下列為指定工種的技能證書／學徒證書

技能證書 指定工穡 ,' 

·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 ·幕牆工 · 水喉工 ·窗框工 ·玻璃工
技能測試證書／ ·細木工 ·金圈工 ·批盪工／（盪地台） ·砌磚工
中級工藝測試證書 ·雲石工 ·鋪瓦 工／（紙皮石／瓷瓦） ·罨子技工 ·竜訊系統裝配工

·職業訓練局 ·髹漆及裝飾工 ·拆卸工／園！築物）／（違例建築工程）
技能證書／ ·冷凝／ 空氣調節技工 ·混凝土修補工（混凝土剝落）

中級工蓺測試證書 ·空調製冷設備技工／（送風系統）／O蜀立系統）／（水系統）／償5力控告廁
·消防機械裝配工 ·噴射混凝土工 ·砌石工

• （學徒制度條例）
學徒結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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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此等記錄，請於第 1部填寫詳情 

如有下列的工作證明，請於 BA26B第 4部份填寫[A]

如曾擁有下列技能證書/學徒證書，並仍從事與小型工程相關的工作，
請於 BA26B第 4部份填寫[A]項 



6． 下列為指定工種的註冊技工資格／指定職業資格

鼴猥資格 七

． －  
· 建造業工人註冊管理局 ·幕牆工

註冊熟練技工／ ·地渠及喉管工（全科）
註冊熟練技工（臨時） ·砌磚工

.
.

. 

· 水喉工
·細木工

指定工積

·窗框工

,_ -

·幕牆及玻璃工（全科）
·批盪工／（暹地台） ·金國鋼鐵工（全科）

■ 

-
一·· - •• •· 

· 玻璃工
·霎石工＊（全科）
·金屬工

一· • 
: 

. -

註冊半熟練技工／ ·鋪瓦工／（紙皮石）／（瓷瓦） ·泥水工（全科） · 混凝土及灌漿工（全科） ·混凝土修補工（混凝土剝落）
註冊半熟練技工（臨時） ·拆卸工／（全科）／（建築物 ）／（違例建築工程） ·髹漆及裝飾工＊（全科）

·電子設備技工（建造工作）（全科） ·電訊系統裝配工 ·電氣裝配工
·蹬子技工 ·空調製冷設備技工 ＊（全科）／（送風系統）／（獨立系統）／（水系統）／（罨力控制）
·消防設備技工（全科）
·消防機械裝配工 ·噴射混凝土工 ·砌石工 ·氣體裝置技工

·註冊A/B/C級電衆工程人員
·註冊R級電業工程人員（空氣調節裝置）
·註冊R級電業工程人員（霓虹招牌裝置）
·一級水喉匠牌照
·註冊氣體裝習技工（第2 ` 3 ` 5或6類）

(i)如申請人被抽選作審查．申請人需要提交上述職業資格的副本［須於遞交本申請的日期起計3個月內仍然有效］．以供核貿．

(ii)上述有＊的工種名稱將於 2018年4月1日起不再適用於（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

收集的目的
1.屋宇署會使用透過本表格所獲得的個人資料作下列用途：

(a)處理你在本表格中所呈交的文件的相關事務；
(b)處理執行有關上述關乎（建築物條例）及有關規例的相關事務；及
(c) 方便屋宇署與你聯絡．

2.你必須提供本表格所要求的個人資料·假如你未能提供所蒸資料，可能導致處理你所呈交的文件時出現延誤，或甚至導致無法處理你的申請．

獲藉交資料的部門／人士
3本署可能會向其他政府部門、決策局、機構或任何人土披露你透過本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料．以作上述第1段所列的用途．

索閱個人資料

. 

4.根據（個人資料 （私隱）條例），你有權查閱及改正你所提交的個人資料·屋宇署有權就有關資料索閱的要求收取合理費用·如要求查閱及改正你的
個人資料，請與屋宇署註冊小組聯絡．

乙． 瑱了料爰梧

1.請填妥表格載列所有有關的部分．並在表格上簽署·請附上所有證明文件．
2所提供的資料如有不全或錯誤，屋宇署將不能處理呈交的文件．
3.如對本表格有任何疑問·請與屋宇署註冊小組聯絡．

1.郵寄1親身呈交－本表格連同有關表格及文件應郵寄或親身呈交至屋宇署註冊 小組．

2.電子呈交 － 請把已填妥的本表格及有關文件以附件方式儲存於相關的表格一併呈交·廁

屋宇署註冊小組
地址：九龍油麻地海庭道11號西九龍政府合署北座屋宇署總部
電話：2626 1616（由 ＂ 1823"接聽）
傳真：25374992 

電郵 ． enquiry@b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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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曾擁有下列資格，而該資格已續期並仍然有效;並仍從事與
小型工程相關的工作，請於 BA26B 第 4 部份填寫[A]項 



申請註冊為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個人）

申請將姓名重新記入名冊的工作證明批註（合資格人員批註）

·本附表必須由根據《建築物條例》負責有關建築工程／小型工程的人士簽署·
·本附表所填報申請人參與的工程，須與申請人取得上次註冊的小型工程項目相關·及遞交將姓名重新記入名冊的申請前的3年之內進行的．
·請以正楷填寫·並在適當方格內加上八l』號·填寫前，請細閱《注意事項）．

致延築事務監督

申請人姓名（中文） O姓氏先行 香港身份證號碼

DJilIIJ|（口
申請人姓名（英文） ®姓氏先行

本人茲證明上述申請人曾參與以下填有『V』的建築工程／小型工程：

申請人參與的工程

口第Ill級別小型工程

口第II級別小型工程

口第I級別小型工程

口檢查及核證訂明建築物或建築工程

口強制驗窗計劃下的檢驗

口強制驗窗計劃下的修葺工程

口強制驗樓計劃下的修葺工程

口（建築物條例｝訂明的建築工程

口（建築物條例｝訂明的專門工程

有關工程的屋宇署檔號／小型工程呈交編號 申請人參與的工程的描述 0 須與申諳人取得上次註冊的小型工程項目相關

工程詳細地點

申請人參與是項工程的日期／時期

證明上述工程紀錄人士的身份

本人根據《建築物條例）的規定，［］曾擔任［］現正擔任以上列表所述的工程的

口U口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仁］註冊岩土工程師［］註冊檢驗人員，

口(ii) 口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 ［］註冊專門承建商（拆卸工程類別） 的獲授權簽署人

口仙）口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公司）的獲授權簽署人 〔］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個人）

®須於申語人遞交將姓名重新
記入名冊的申請前3年內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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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無須填報。 
如申請人被抽選作審查， 
本署將另行通知 



表格RR26B附表1（背頁）

證明上述工程紀錄人士的姓名 0 姓氏先行 註冊承建商公司的名稱（如適用） 0 姓氏先行

有關人士／註冊承建商根據《建築物條例）註冊的編號

電話號碼 註冊承建商公司的蓋章（如適用）

聯絡地址

證明上述工程紀錄人士的簽署

任何失賈核證或噩明可引致法律行動．紅

日期

| | | | | | | | | 
日dd 月mm 年yy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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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無須填報。 
如申請人被抽選作審查， 
本署將另行通知 



重·藉法定聲明以宣誓形式確認其符合聲明所涵蓋的經驗最多為2年·法定聲明須在太平紳士或律師爾前作出·申請人亦可選擇在已獲授權為監誓員
的屋宇署識員爾前作出此法定聲明·聲明人必須注意．明雉而作出虛假陳述·即屬違法·須負刑事法律責任·

·本附表所填報申請人參與的工程，須與申請人取得上次註冊的小型工程項目相關，及遞交將姓名重新記入名冊的申讀前的3年之內進行的．
·請以正楷填寫，並在適當方格內加上『寸』號·填寫前，請細閱《注意事項）．

申請註冊為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個人）

申請將姓名重新記入名冊的工作證明批註（申請人以宣誓證明）

致建築事務監督

本人（聲明人，即申請人）

申請人姓名（中文） ®姓氏先行 香港身份證號碼

二 且］）
申請人姓名（英文） O姓氏先行

謹以至誠鄭重聲明，本人曾參與以下填有八l』的建築工程／小型工程：－

申請人參與的工程

口第Ill級別小型工程

口第II級別小型工程

口第I級別小型工程

有關工程的屋宇署檔號／小型工程呈交編號

口檢查及核證訂明建築物或建築工程

口強制驗國計劃下的檢驗

口強制驗面計劃下的修葺工程

□ 強制驗樓計劃下的修葺工程

口《建築物條例）訂明的建築工程

口（建築物條例）訂明的專門工程

申請人參與的工程的描述 0須與申諸人取得上次註冊的小型工程項目相關

工程詳細地點

申請人參與是項工程的日期／時期 。須於申語人遞交將姓名重新
記入名冊的申語前3年內進行

本人謹憑藉《宣誓及聲明條例》衷誠作出此項鄭重聲明，並確信其為真確無訛．

l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屋宇署作出

y
 
y

 

口『
此項聲明於1 工］］

日dd 月mm

屋宇署監誓員姓名

屋宇署監誓員簽署

聲明人簽署

任何失實核證或聲明可引致法律行動．科

二 D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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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無須填報。 
如申請人被抽選作審查， 
本署將另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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